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終止重大資產重組框架協議

本公告乃由中國燃氣控股有限公司（「本公司」）根據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證券上市規則

（「上市規則」）第 13.09 (2) (a)條及香港法例第 571章證券及期貨條例第XIVA部內幕消息條文

（定義見上市規則）刊發。

茲提述本公司日期為二零一六年八月十二日之公告（「該公告」），內容有關一份與深圳南山

熱電股份有限公司（「深南電」）重大資產重組（「重大資產重組」）相關的無法律約束力的《重

大資產重組框架協議》（「框架協議」）。除另有界定者外，本公告所用之詞彙與該公告所界定

者具有相同涵義。

如該公告所披露，倘若發生（其中包括）自框架協議生效之日起 90天內，本公司與深南電仍

未能就重大資產重組訂立正式協議的情況，框架協議將會終止。由於本公司與深南電仍然

未就重大資產重組的條款與條件達成協議，框架協議自本公告日期起終止。

董事會認為，終止框架協議對本集團現有業務運作並無任何重大不利影響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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本公司股東及投資者在買賣本公司股份時，務請審慎行事。

承董事會命

中國燃氣控股有限公司*
主席

周思

香港，二零一六年十一月十日

於本公告日期，周思先生、劉明輝先生、黃勇先生、朱偉偉先生、馬金龍先生及李晶女士為執行董事；俞柾

准先生（替任董事為金容仲先生）、劉明興先生、Arun Kumar MANCHANDA先生及姜新浩先生為非執行董事；
及趙玉華先生、毛二萬博士、黃倩如女士、何洋先生及陳燕燕女士為獨立非執行董事。

* 僅供識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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